	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夫妻婚姻存续期间财产申报表

	案号：（ 2023）粤1284民初     号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填写婚姻存续期间财产申报表的告知事项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离婚当事人应当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包括共同债权债务），一方若隐瞒、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人民法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

	
	2.本案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以双方申报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为限，双方在本申报表中未申报的财产，本院在本案不予处理，双方可待发现后再另行协商或起诉处理。

	
	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98条的规定，诉讼标的物是房屋、土地、林木、车辆、船舶、文物等特定物或者知识产权，起诉时价值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主张过高或者过低的诉讼风险，以当事人主张的价值确定诉讼标的金额。

	申报人：
	诉讼地位：原告（  ）、被告（  ）

	不动产名称（复不动产证明）
	编号1
	房屋坐落
	
	价值
	

	
	
	取得时间
	
	权属人
	

	
	编号2
	房屋坐落
	
	价值
	

	
	
	取得时间
	
	权属人
	

	
	其他
	

	动产
名称（复印行驶证）
	编号1
	品牌及车牌号
	
	价值
	

	
	
	取得时间
	
	权属人
	

	
	编号2

	品牌及车牌号
	
	价值
	

	
	
	取得时间
	
	权属人
	

	
	其他
	

	银行
存款
	编号1

	开户行名称
	
	卡号
	

	
	
	账户余额
	
	权属人
	

	
	编号2

	开户行名称
	
	卡号
	

	
	
	账户余额
	
	权属人
	

	贵重
物品
	编号1
	物品名称
	
	取得时间和方式
	

	
	
	评估价值
	
	现在何处
	

	
	编号2
	物品名称
	
	取得时间和方式
	

	
	
	评估价值
	
	现在何处
	

	申报人对申报事项的确认
	我已阅读了人民法院对离婚当事人填写婚姻存续期间财产申报表的告知事项及《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并清楚相关责任及后果，保证上述申报事项真实、准确。

	
	                                                申报人：

	
	年    月     日


